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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制氢项目最高补贴1000万元
《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印发

 近日，潍坊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通知里的十条政策，围绕支持加氢站建设和运营、支持氢燃料电池车辆推广、加强氢能企业培育发展、营造氢能产
业生态等方面，针对性地提出扶持意见，囊括了氢能“制、储、运、加、用”全产业链条。 

 在众多氢能示范城市中，潍坊市氢能的制-储-运、燃料电池汽车、家庭用能及配套产业领域产业基础良好，应用端
潜力巨大。全市已建立起以石油化工、煤化工、盐化工三大系列为主体的产业体系，为氢能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与
此同时，潍柴集团、山东海化、联盟化工、富源增压器、奥扬科技等企业致力于氢能产业发展，已初步建立起了氢能
产业发展链条。

 以下为原文

潍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各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单位:

 《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潍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2月23日

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为加快实施“氢进万家”科技示范工程，促进我市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氢能产业核心竞争力，制定如下政策
。

 一、鼓励天然气管道掺氢及纯氢管网建设。将掺氢管道和化工园区以外的输氢管道暂时按城镇燃气管道进行管理。
研究制定天然气管道掺氢（含纯氢管道）管理办法。鼓励建设天然气管道掺氢及纯氢管网示范项目，对天然气管道掺
氢项目按掺混站设备投资额30%进行补贴，单个掺混站补贴不超过200万元；对总长度不少于5公里的纯氢管道项目，
按纯氢管道设备投资额30%进行补贴，补贴总额不超过300万元。

 二、支持扩大氢燃料电池车辆应用。鼓励各级党政机关、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位采购、使用氢燃料电池车辆、氢燃
料电池发电装置，对新购置或更换的氢燃料物流车、环卫车、渣土车、公交车等公共领域车辆及氢燃料备用电源，在
招标时给予加分奖励。

 三、继续对加氢站建设、加氢站加氢进行补贴。修订《潍坊市促进加氢站建设及运营扶持办法》，确保政策延续性
，继续对加氢站建设和运营进行补贴。 

 四、对氢燃料电池车辆运营以及其他氢燃料电池产品进行补贴。建立以整车车型和行驶里程为主的氢燃料电池车辆
运营补贴机制（详见附件2）。对氢燃料电池装载机械（搬运设备）、船舶、分布式发电、热电联供、备用电源及氢
电耦合储能示范等其他氢燃料电池产品，积极探索建立以产品购置、电堆功率和累计耗氢量为主的补贴机制。 

 五、加强氢能制储运扶持。鼓励风电、光伏发电制氢，制氢装机运行容量视同配建储能容量。对从事高压氢气、液
氢制备、固态储氢等的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新增的设备，按照设备购置款的10％给予补贴，单个项目补贴最高不超过10
00万元。鼓励采用30-52MPa的高压气态大容量管束集装箱车辆、液氢槽罐车等进行氢气输运。对在本地注册的拥有20
辆氢气运输车辆以上的氢气运输企业，根据年度累计氢气实际承运量，按1.5元／千克的标准给予运营补贴，最高不
超过150万元。

 六、支持氢能社区建设。鼓励在符合条件的厂区、数据中心、机关、学校、医院及居民小区等场景安装使用氢燃料
电池热电联供设施。对参与建设的企业、居民社区，每个项目根据热电联供设备装机量，按500元／kW的标准给予一
次性奖励补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页面 1 / 4



潍坊制氢项目最高补贴1000万元 《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印发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77109.html 
来源：潍坊市人民政府

 七、引进和培育氢能产业高端人才。每年给予氢能产业1个鸢都产业领军人才配额，用于新全职引进省外、海外优
秀人才。对通过我市申报入选的国家级人才工程人选，在享受国家和省财政支持政策的同时，市财政给予每人200万
元经费资助。对通过我市申报入选的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人选、泰山产业领军人才、泰山学者，在享受国家
和省支持政策的同时，市财政再给予每人100万元经费资助。按照每入选1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人选等国家
级重点人才工程人选20万元、1名泰山系列领军人才10万元的标准，给予氢能产业研发、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累计最
高50万元的奖励。鼓励我市职业院校设置氢能相关专业，培养高素质氢能产业应用型人才。

 八、支持氢能实验室、工程训练中心、大数据综合监控平台建设。鼓励支持高校（“双一流”及省部属高校、新设
氢能专业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省部属及以上）、重点企业等，在我市氢源丰富的区域，建设氢能产业链相关实
验室、工程训练中心、实训基地以及氢能大数据综合监控平台等。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
室等科技创新平台，由同级财政分别给予200万元、40万元奖励，并在建设用地、人才公寓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九、支持参与标准制修订。鼓励相关企业在纯氧管道、天然气管道掺氢、高压大容量氢气储运、燃料电池备用电源
、燃料电池热电联供等方面参与技术标准制定。对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每项分别
给予一次性资助资金50万元、30万元、20万元、2万元。

 十、加大氢能产业金融扶持。鼓励银行、保险企业、社会资本等机构对燃料电池产业链创新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创
新金融产品等专项服务。引导市属企业、氢能行业龙头企业等联合设立氢能产业发展基金，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并发起
设立各类子基金，充分利用已有政府投资基金，为全市氢能产业示范应用和产业化推广提供资金支撑，支持氢能企业
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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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771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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